
 

  

 

 

  建 设 项 目 环 保 设 施 竣 工 

 

  验 收 监 测 表 
 
 
 
 

 

（2016）苏测（验）字第（1113）号 
 
 

 
 
 
 

 

          项目名称：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 

 

 

 

 

          委托单位：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 

 

 

 

 

 

 

 

 

 

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2016 年 12 月 

 

161012050618 



 

承 担 单 位 ：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法      人：蒋国洲  

项目负责人：李游 

报告编写 ：李游 

一     审：田甜 

二     审：陆飞 

签     发：何志勤 

 

 

 

 

现场监测负责人：李游 

 

 

 

参  加  人  员：薛志福、毛品梅、王慧茹、陆飞等 

 

 

 

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负责单位） 

电话：0519—89883298 

传真：0519—89883298 

邮编：213125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128 号 8 号楼 5 楼 

 

 



 

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 

建设项目主管部门 溧阳市环境保护局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迁建   改扩建 （划√） 

主要产品名称 阴井盖 排水盖 雨水盖 

设计生产能力 2000 套/年 2000 套/年 2000 套/年 

实际生产能力 2000 套/年 2000 套/年 2000 套/年 

环评时间 2016 年 8 月 开工日期 / 

投入生产时间 已投产 现场监测时间 2016.11.07-08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溧阳市环境保护局 

环评表 

编制单位 

苏州科太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5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 万元 比例 20% 

实际总投资 5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 万元 比例 20% 

 



 

续表一 

验收监测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令）；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第 13

号令,2001 年 12 月）； 

3、《关于转发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

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江苏省环境保护局，苏

环控[2000]48 号）； 

4、《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江苏省环境保

护局，苏环管[97]122 号）； 

5、《江苏省排放污染物总量控制暂行规定》（江苏省政府[1993]

第 38 号令）； 

6、《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苏州科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2016 年 8 月）; 

7、《关于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溧阳市环境保护局，溧环表复[2016]92 号，2016

年 9 月 30 日）； 

8、《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监测方案》（常州苏测环境检测有限公司，2016 年 11 月 2

日）。 

 

 



 

续表一 

验收监测标

准标号、级别 

1.污水： 

本项目已实行“清污分流、一水多用”，本项目已建成 20m
3 的初

期雨水池，雨水经沉淀处理后作为清洗水回用，不外排；场地、车辆

冲洗时产生的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

一体化设备处理后作为农田灌溉水。 

2.废气： 

本项目在原料输送、投料、运输车辆行驶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无组

织排放，在水泥装卸料时产生的粉尘通过 3 套圆筒仓顶收尘机收集回

用于生产，过滤后的气体经 23m 高排气口排放。具体排放标准见下表： 

污染物名称 
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依据 
浓度（mg/m

3） 

颗粒物 0.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表 3 标准 

污染物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最高允许

排放浓度

（mg/m
3） 

排气口

高度（m） 

最高允许排

放速率（kg/h） 

颗粒物 10 23 /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4915-2013）表 2 散装水泥中转站及

水泥制品生产水泥工业中水泥仓及其他

通风生产设备排放限值 

3.噪声： 

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搅拌机、传送机、车辆运输等产生的噪声。

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3 类标准，即昼间≤65dB(A)、夜间≤55dB(A)。 

 



 

表二 

主要生产工艺及污染物产出流程（附示意图） 

一、建设项目概况 

随着日益加速的城镇化建设，各类阴井盖、排水盖和雨水盖需求旺盛，市

场前景巨大。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抓住该机遇，投资 50 万元在溧阳市戴

埠镇南环路 9 号从事水泥制品生产,占地面积为 2132m
2
(3.198 亩），主要建设

黄沙、石子堆场、生产区等。目前年产阴井盖 2000 套，排水盖 2000 套，雨水

盖 2000 套。 

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于 2016 年 8 月委托苏州科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编制《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取得了溧阳市环保局审批意见（溧环表复[2016]92 号）。 

该项目现有员工 6 人，单班制生产，每班 8 小时，年工作 250 天。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厂区外 100 米，根据现场勘查，此范围内无居民等

环境保护敏感点。 

该项目废水、废气排放口已按规范设置标志牌。 

项目产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见表 2-1、2-2 

 

 



 

续表二 

表 2-1 产品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 

类别 环评/批复内容 实际内容 

建设内容 
阴井盖 2000 套/年、排水盖 2000 套/年、雨水盖 2000

套/年 
一致 

环 

保 

工 

程 

污水处理 

    本项目已实行“清污分流、一水多用”，本项

目已建成 20m
3 的初期雨水池，雨水经沉淀处理后

作为清洗水回用，不外排；场地、车辆冲洗时产生

的清洗废水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生活

污水经一体化设备处理后作为农田灌溉水。 

一致 

废气处理 

    本项目在原料输送、投料、运输车辆行驶过程

产生的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在水泥装卸料时产生的

粉尘通过 3 套圆筒仓顶收尘机收集回用于生产，过

滤后的气体经 23m 高排气口排放，对黄沙、石子堆

场按要求建成半封闭式墙，产生的粉尘采用封闭式

皮带输送，确保厂区无露天堆场；通过减少原料在

堆场中的堆放时间，定期喷水，保持石堆表层湿润

等措施降低堆场扬尘。 

一致 

噪声处理 

    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搅拌机、传送机、车辆运

输等产生的噪声，通过降低车速、禁止鸣笛，采取

隔声、减振等措施降噪。 

一致 

固

废

处

理 

一般

固废 

    压制次品、沉淀渣、收尘器收尘回用于生产，

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 
一致 

 

表 2-2 主要生产设备明细 

环评 /批复  
实际建设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台 /套）  

输送机  / 1 台  一致  

搅拌机  50T 1 台  一致  

压制机  / 1 台  一致  

真空泵  / 1 台  一致  

水泥筒仓  3 个 100t 筒仓，合计 300t 1 套  一致  
 



 

续表二 

二、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 项目从事混凝土预制品和阴井盖的生产工艺流程图 

   

 

 

 

     

 

 

 

 

 

 

说明：验收期间该项目生产工艺流程与环评中一致。 

生产工艺流程简述： 

    将运进厂的水泥通过密闭管道卸入水泥筒仓内。黄沙、石子装卸运输采用封

闭式皮带输送方式完成，同时对黄沙、石子进行喷水湿润措施；生产时将水泥、

黄沙、石子与添加剂、水一起按比例进行搅拌，将搅拌均匀的混合物放入压制机

中压制，压制成型后需在阳光下自然晾干和养护，期间需多次浇水，以达到养护

的目的，养护时间为 7 天。压制过程中产生的次品和清洗沉淀池产生的沉淀渣直

接返回搅拌工序。 

三、主要产污环节 

生产过程及配套公用工程中主要产污环节如下： 

 1、废水： 

本项目已实行“清污分流、一水多用”，本项目已建成 20m
3 的初期雨水池，

雨水经沉淀处理后作为清洗水回用，不外排；场地、车辆冲洗时产生的清洗废水

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回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一体化设备处理后作为农田灌溉水。    

     

  



 

续表二 

 2、废气： 

    本项目在原料输送、投料、运输车辆行驶过程产生的颗粒物无组织排放；在

水泥装卸料时产生的粉尘通过圆筒仓顶收尘机收集回用于生产，过滤后的气体经

23m 高排气口排放，本项目共有 3 个水泥筒库，共设置 3 套圆筒仓顶收尘机；对

黄沙、石子堆场按要求建成半封闭式墙，产生的粉尘采用封闭式皮带输送，确保

厂区无露天堆场，通过减少原料在堆场中的堆放时间，定期喷水，保持石堆表层

湿润等措施降低堆场扬尘。 

 3、噪声： 

     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搅拌机、传送机、车辆运输等产生的噪声，通过降低车

速、禁止鸣笛，采取隔声、减振等措施降噪。 

 4、固体废弃物： 

    压制次品、沉淀渣、收尘器收尘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处理。 



 

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流程： 

根据该项目现场勘察情况，其污染物产生、防治措施、排放情况及本次验收监测

内容具体见下表 3-1。 

     表 3-1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防治、排放及验收监测情况一览表 
 

污染类别 污染源 污染因子 防治措施 排放情况 验收监测情况 

水污染物 
清洗废水、

生活污水 

CODcr、SS、

氨氮、总磷、

总氮 

清洗废水经沉

淀处理、生活污

水经一体化设

备处理 

清洗废水作清洗

水回用；生活污水

作农灌水综合利

用 

本次未监测，不做评价 

大气污染物 

原料输送、

投料、运输

车辆行驶 

颗粒物 / 无组织排放 

上风向 1 个点位，下风

向 3 个点位，每天监测 3

次，连续监测 2 天 

水泥装卸

料 
颗粒物 

3 套圆筒仓顶

收尘机 

23m 高排气口排

放 

3 个排口，每天监测 3

次，连续监测 2 天 

噪声 
搅拌机、传送机、车辆运输

等产生的噪声 

通过降低车速、

禁止鸣笛，采取

隔声、减振等措

施降噪 

持续排放 

厂区东、西、南、北厂

界各设一个监测点，昼

夜监测各 1 次，连续监

测 2 天 

固废 

生活垃圾  环卫部门处理 

/ 环境管理检查 
  压制次品、沉淀渣、收尘

器收尘 
回用于生产 



 

续表三 

监测项目污染因子监测分析方法见表 3-2。 

表 3-2 监测分析方法 

类别 项目名称 分析方法 

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废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的测定 重量法》（GB/T15432－1995） 
 

 



 

续表三 

污水、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为污水排放口监测点；○为无组织废气监测点 

2016 年 11 月 7 日，废气监测时，天气晴，西风，风速<5m/s；  

2016 年 11 月 8 日，废气监测时，天气晴，西风，风速<5m/s。  

 

 

            

           

    



 

续表三 

卫生防护距离图示： 

 

 

 

 

 

 

 

 

 

 

 

 

 

 

 

 

 

 

 

 

 

 

 

说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厂区外 100 米范围内（图中圆圈即为卫

生防护距离），根据现场勘查，此范围内无居民等环境保护敏感点。 

 

100m

卫 生

防 护

距离 



 

表四、废气监测结果 

废气来源 监测日期 监测项目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mg/m
3） 执行标准

（mg/m
3） 

参照标准

（mg/m
3） 备注 1 2 3 最大值 

无组织废气 

11 月 7 日 

颗粒物 

1# 0.194 0.211 0.211 0.211 / / 

1#为参考

点，不做限

值要求； 

2# 0.211 0.176 0.088 0.211 

0.5 

/ 

3# 0.176 0.176 0.176 0.176 / 

4# 0.194 0.194 0.176 0.194 / 

11 月 8 日 

1# 0.143 0.232 0.125 0.232 / / 

2# 0.197 0.161 0.215 0.215 

0.5 

/ 

3# 0.250 0.179 0.215 0.250 / 

4# 0.197 0.197 0.215 0.215 / 

 

 



 

续表四、废气监测结果 

设施  
监测  

时间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执行

标准  

去除

效率

（%）  

备注  

1 2 3 
均值或范

围  

排 气

筒 1# 

11 月 7 日  
废气  

排口  

流量（m
3
/h）  5.45×10

3
 5.84×10

3
 5.55×10

3
 5.61×10

3
 / / 

1、排 气

口 高 23

米。  

2、废 气

处置设施

进口不符

合监测条

件。  

3、“ ND

”表示浓

度 未 检

出； 

4、颗粒物

最低检出

浓 度 为

4mg/m
3； 

 

颗粒物排放浓度（mg/ m
3）  ND ND ND ND 10 / 

颗粒物排放量（kg/h）  / / / / / / 

11 月 8 日  
废气  

排口  

流量（m
3
/h）  5.60×10

3
 5.45×10

3
 5.45×10

3
 5.50×10

3
 / / 

颗粒物排放浓度（mg/ m
3）  ND ND ND ND 10 / 

颗粒物排放量（kg/h）  / / / / / / 



 

续表四、废气监测结果 

设施  
监测  

时间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执行

标准  

去除

效率

（%） 

备注  

1 2 3 
均值或范

围  

排 气

筒 2# 

11 月 7 日  
废气  

排口  

流量（m
3
/h）  4.86×10

3
 4.82×10

3
 5.01×10

3
 4.90×10

3
 / / 

1、排气口

高 23 米。 

2、废气处

置设施进

口不符合

监 测 条

件。  

3、“ND”

表 示 浓 度

未检出； 

4、颗粒物

最 低 检 出

浓 度 为

4mg/m
3； 

 

颗粒物排放浓度（mg/ m
3）  ND ND ND ND 10 / 

颗粒物排放量（kg/h）  / / / / / / 

11 月 8 日  
废气  

排口  

流量（m
3
/h）  4.87×10

3
 4.96×10

3
 4.91×10

3
 4.91×10

3
 / / 

颗粒物排放浓度（mg/ m
3）  ND ND ND ND 10 / 

颗粒物排放量（kg/h）  / / / / / / 



 

续表四、废气监测结果 

设施  
监测  

时间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结果  

执行

标准  

去除

效率

（%） 

备注  

1 2 3 
均值或范

围  

排 气

筒 3# 

11 月 7 日  
废气  

排口  

流量（m
3
/h）  5.11×10

3
 4.87×10

3
 5.01×10

3
 5.00×10

3
 / / 

1、排气口

高 23 米。 

2、废气处

置设施进

口不符合

监 测 条

件。  

3、“ND”

表 示 浓 度

未检出； 

4、颗粒物

最 低 检 出

浓 度 为

4mg/m
3； 

颗粒物排放浓度（mg/ m
3）  ND ND ND ND 10 / 

颗粒物排放量（kg/h）  / / / / / / 

11 月 8 日  
废气  

排口  

流量（m
3
/h）  5.06×10

3
 4.87×10

3
 5.01×10

3
 4.98×10

3
 / / 

颗粒物排放浓度（mg/ m
3）  ND ND ND ND 10 / 

颗粒物排放量（kg/h）  / / / / / / 



 

表五、废水监测结果（此页无正文）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日期  
监  测  结  果（mg/L）  处理效率  

（%）  

执行标准  

标准值
（mg/L）  

参照标准
标准值

（mg/L）  

备注  

1 2 3 均值或范围  

 

 

 

       

 

        

        

        

        

 

 

       

        

        

        

        



 

表六、噪声及工况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点

位布设（示意

图）监测结果 

厂区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注：▲为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点，共 4 个。  

              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表           dB(A)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监测值  标准值  超标值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昼间  夜间  

2016.11.7 

1#（东厂界）  56.0 50.4 

65 55 

0 0 

2#（北厂界）  55.8 52.0 0 0 

3#（西厂界）  57.8 54.0 0 0 

4#（南厂界）  55.4 51.5 0 0 

2016.11.8 

1#（东厂界）  55.5 50.0 0 0 

2#（北厂界）  56.0 51.5 0 0 

3#（西厂界）  58.0 53.4 0 0 

4#（南厂界）  56.0 51.5 0 0 

备注  
2016 年 11 月 7 日，天气晴，风速<5m/s； 

2016 年 11 月 8 日，天气晴，风速<5m/s。 
 

监测工况及

必要的原材

料监测结果 

   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在 2016 年 11 月 7 日、8 日监测期间

产能均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 75%，符合验收监测要求，具体见产

能情况说明。 



 

表七、环保检查结果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理：  

    压制次品、沉淀渣、收尘器收尘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

门处理。 

绿化、生态恢复措施及恢复情况： 

    无 

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责任分工： 

    无环保管理制度及人员 

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无监测手段 

应急计划： 

    无 

存在的问题：  

    无 

其它：  

无 



 

表八、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一、验收监测结论： 

1、项目概况 

随着日益加速的城镇化建设，各类阴井盖、排水盖和雨水盖需求旺盛，市

场前景巨大。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抓住该机遇，投资 50 万元在溧阳市戴埠

镇南环路 9 号从事水泥制品生产,占地面积为 2132m
2
(3.198 亩），主要建设黄

沙、石子堆场、生产区等。目前年产阴井盖 2000 套，排水盖 2000 套，雨水盖

2000 套。 

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于2016年8月委托苏州科太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编

制《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取得了溧阳市环保局审批意见（溧环表复[2016]92 号）。 

该项目现有员工 6 人，单班制生产，每班 8 小时，年工作 250 天。 

该项目废水、废气排放口已按规范设置标志牌。 

    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为厂区外 100 米，根据现场勘查，此范围内无居民等

环境保护敏感点。 

2、废水：本次未监测，不做评价。 

3、废气：经监测，2016 年 11 月 7 日、8 日无组织颗粒物周界外最大排放

浓度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3 标准；有组

织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

表 2 散装水泥中转站及水泥制品生产水泥工业中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排

放限值。 

4、噪声: 经监测，2016 年 11 月 7 日、8 日厂界噪声 1#、2#、3#、4#监测

点昼夜间噪声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 

5、固体废物：压制次品、沉淀渣、收尘器收尘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委托

环卫部门处理。 



 

续表八、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二、建议 

    无 

三、附件 

    1、《关于溧阳戴埠友新水泥制品厂水泥制品新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溧阳市环境保护局，溧环表复[2016]92 号，2016 年 9 月 30 日）； 

2、验收期间生产情况说明； 

3、验收报告表编制人员资质证书； 

4、厂方提供的相关资料； 

     

 


